
“品牌”之诉知识产权名案在北京二中院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2_80_9C_E

5_93_81_E7_89_8C_E2_c36_52721.htm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辖区内，CBD商务区、使馆区、海关、文化机构和商社云

集，成为国内外“品牌之争”的重要战场。十余年来，该院

知识产权庭成功地审理了近千件涉及“品牌之争”的知识产

权案件，为中国的商标制度乃至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审判素材和立法依据。《中国知识产权报

》根据全国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取得的成

绩，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4个单位为“正版软件保护先锋”，

北京二中院成为司法部门中惟一的获奖单位。该庭在编审判

人员12人，有10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近年来，他们先后

对商标与企业名称冲突问题、MTV作品的司法保护问题、网

站名称及网络实名涉及的法律问题、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知识

产权保护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问题、表演者权相

关问题、知识产权赔偿问题、诉前禁令相关问题、知识产权

诉讼调解制度研究等多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所形成的

调研成果为这些理论前沿问题提供了翔实的司法实践素材，

非常有效地指导了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五大品牌联手诉秀水

“登长城、游故宫、逛秀水”，曾是北京招揽外国游客的固

定旅游路线。“秀水市场”作为北京市朝阳区着力打造的一

个品牌，与上海的“襄阳路”、深圳的“罗湖商业城”一样

，以销售价格低廉、“假冒不伪劣”的名牌商品而受到国内

外消费者的青睐。2005年9月，法国的路易威登马利蒂公司、

意大利的古乔古希股份公司、英国的勃贝雷有限公司、卢森



堡的普拉达公司和法国的香奈儿有限公司共同起诉至北京二

中院称：在秀水街商厦经营的商户潘某等人多次销售其公司

拥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LV”、“GUCCI”、“BURBERRY

”、“PRADA”、“CHANEL”品牌的箱包商品，给商标权

人带来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了恶劣影响，要求法院判令五被

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五原告经济损失各50万元，共

计250万元。与此同时，五原告还认为，被告北京市秀水豪森

服装市场有限公司作为秀水街商厦的经营管理者，为潘某等

人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要求法院判令其承担连带责

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五起诉讼，一下子打破了秀水市场

十余年“有买有卖有人气，仿冒行为无人问津”的局面。这

也是秀水市场自1985年开办以来首次因销售仿冒品被指控侵

权。对此案，二中院十分重视，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了由知

识产权庭副庭长邵明艳法官为审判长，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

张晓津、何暄为成员的合议庭。合议庭首先确定市场开办主

体对市场租户的侵权行为是否承担责任为此案的焦点。而这

个问题，法律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被告秀水豪森公司在诉讼

中强烈主张：“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如果法院

判定我们承担责任，那么对全国所有的同类市场企业来说都

将是一场灾难.” 被告潘某等人也联名向法院递交信件，称他

们从外地来到北京寻找生计，有父母需要供养，有子女需要

读书，他们不知道除了卖这些商品还能够做什么，国外公司

提起的这场诉讼一下子让他们陷入了经济的困境。面对四面

八方涌来的压力和依法公正审判的神圣职责，合议庭实地考

察了秀水市场的经营情况，与市场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

，查阅了相关行政规章。对市场开办主体在经营活动中的行



为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针对其与市场租户的权利

义务关系，最终确定市场开办主体对市场租户的行为负有经

营管理、监督等严格责任。2005年12月19日，北京二中院做

出判决，认定潘某等个体摊贩销售带有五原告商标标识的商

品，其行为侵犯了五原告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认

定秀水豪森公司为潘某等人的涉案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应就潘某等人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据此

，法院判决潘某等人和秀水豪森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共同赔

偿五原告各2万元，共计10万元。虽然五起案件的判赔数额总

共只有10万元，但影响和意义非同寻常。此判决一经作出，

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西方媒体纷纷称此案件“具有里程碑意

义”。他们认为：“包括秀水市场败诉案在内的一系列保护

国际知名品牌在华权益的举措，是中国逐步建立国际化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明证。”据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负责知

识产权事务的副部长乔恩杜达什在访问上海时还专门提及此

案。2006年3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给北京二中院知识产权庭寄来一封感谢信，该委员会主席张

为安和该委员会高档品牌行业小组协调员Andrew Olson在信

中说：“北京二中院的判决不仅得到了国外公司、专家和媒

体的广泛关注，同时还向外国投资者和商务人士传递出强有

力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部门决心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有效地实施中国的法律和贯彻国家的政策。相信该判决必将

对于中国今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 中国汽车知识产权第一案 2003年8月6日，北京二中院依法

公开审理了（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诉浙江吉利汽车有

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这起案件



被称为“中国汽车知识产权第一案”。有评论说，提起本案

诉讼是日本确定的知识产权国际战略的一部分。 原告丰田公

司诉称：被告吉利公司在其生产汽车的车前盖、轮胎、方向

盘、车辆后备箱等显著位置使用的“美日”图形商标，构成

对原告“丰田”图形注册商标的侵犯，同时构成了不正当竞

争行为，索赔1400万元。 “两个标志十分近似，吉利公司意

在搭乘丰田的便车，使消费者造成混淆！”原告丰田公司认

为。 “买汽车不等于买袜子，消费者在购买时十分谨慎，你

们谁见过一个消费者要买丰田车，却错将吉利车买回了家？

”被告吉利公司立即反驳。 “汽车在高速行驶中，人们很难

区分两个如此相似的标志！”原告步步紧逼。 “对于飞驰的

汽车，人们能够记住的只是它的外观，谁能分辨出一个小小

的车标？！”被告寸步不让。 原告丰田公司是世界知名的汽

车和发动机的生产厂商，涉案的丰田图形商标、“TOYOTA

”商标、“丰田”文字商标是国内消费者熟知的标识，被告

吉利公司也是国内汽车行业的重要企业。汽车制造业作为我

们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正因为知道一纸判决将影响到整个汽车行业的战略和

发展，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此案都十分审慎。曾经获得“北京

市政法系统优秀人才奖”，主审过多起知名案件的审判长邵

明艳法官也锁紧了眉头。 合议庭经过慎重地思考，结合汽车

产品的特点、相关公众对汽车产品的感知规律和注意力程度

、丰田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丰田图形商标和美日图

形商标所存在的差异以及原、被告汽车产品的差别程度等因

素，综合认定被告吉利公司的美日图形商标与原告的丰田图

形注册商标不近似，相关公众不会产生混淆或对其来源产生



误认，也不会产生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利的联想。 2003

年11月，北京二中院做出判决，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的丰田公司在这场

“品牌”之争中落败，不得不在山前“调头返回”。 吉利集

团董事长李书福对媒体感慨地说：“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

自己手中，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假如吉利没有自主

研发的MR479Q发动机，在丰田提出诉讼的严峻形势下，吉

利的生存势必受到严重威胁。” 这起案件也给一些国内企业

敲响了警钟。吉利赢了一场商标侵权的官司，但真正帮助吉

利赢得企业生存机遇的，却还是自己研发出来的产品。如果

没有自己研发的发动机，在被丰田“斩断”发动机供应链之

后，吉利也许只能默默等待“灭顶之灾”的降临。 重庆“力

帆”VS“本田” 2002年，（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嘉陵-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共同起诉到北京二中院，指控重

庆力帆（集团）有限公司在其生产的“力帆”牌“LF110-B”

型摩托车产品上使用的“HONGDA”、“LIFAN HONGDA

”标志构成了对本田公司享有的“HONDA”注册商标的侵

权。 这起“品牌”案件涉及商标侵权判断的许多理论热点问

题，如商标的整体和实质部分结合比对问题、商标的知名度

与显著性问题、一般消费者的界定问题、消费者联想对于侵

权认定的影响、商标近似的标准等诸多重要理论课题。 正因

如此，本案诉讼伊始，整个知识产权学界便对案件中涉及的

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陈述

其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意见，一些学术讨论会也对此案件的相

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为了更好地解决案件中涉及



的理论难题，主审法官逐页审查了多达5000页共39宗的案卷

材料，梳理了整个案件涉及的事实和脉络，归纳出双方争议

的5个焦点问题。合议庭还查阅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及国内外的

相关判例，为侵权认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过七次法

院公告、三次庭审、两次现场勘验、一次异地调查取证，并

依法追加了三个共同原告和两个共同被告，合议庭开展了诸

多严谨、细致的工作。 2004年，北京二中院做出判决，认定

力帆公司在其生产的“力帆”牌摩托车产品上使用的

“HONGDA”、“LIFAN HONGDA”标志构成了对本田公

司的“HONDA”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判令力帆公司停止侵

权，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147万元。 该案判决书长达42页，总

字数多达25000字，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对于上

述的诸多理论问题予以了详尽、精确的论述，本判决的结果

，对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同时这份判决，也成为了商标侵权案件审理的一个范本。 这

份判决对于力帆公司而言，也不啻为一个教训和启示。 有媒

体称，这场诉讼是“本田舞剑，意在市场”。在当前市场经

济下，知识产权诉讼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外

国公司起诉国内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获得经济赔偿并非是

其最重要的目的，而是想通过“品牌”战略抢占市场份额。 

力帆公司从与丰田公司的纠纷中充分地吸取了经验教训，逐

渐从模仿中走出来，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实现了从“力帆

轰达” （LIFAN HONGDA）到“力帆”（LIFAN）的质变。

2003年，力帆集团销售收入达60多亿元人民币，出口额超过2

亿美元，排名中国摩托车行业第一，真正成为了中国摩托车

行业的领军人。 苏泊尔之诉 2002年12月，北京二中院依法审



理了一起“苏泊尔之诉”。此案涉及的商品，是百姓家庭使

用的再普通不过的压力锅。 原告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

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是专营生产压力锅及铝制品的企业

。“苏泊尔”是原告经过多年经营创建的一个“品牌”。凭

借一口口小小的压力锅，苏泊尔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就达10亿

多元，在全国压力锅市场的占有率超过50％，稳占半壁江山

。2002年2月，“苏泊尔”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评定为驰名商标。 然而，原告发现被告宁海县搪铝制品厂

生产、销售的“HOSDEN”牌压力锅，在内外包装、使用说

明书、提示标签和锅盖上，均突出使用“苏泊尔”文字，足

以构成与原告商业标识的混淆，造成消费者的误认。故向北

京二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二原告相

应的经济损失。 “我们的压力锅使用的HOSDEN商标是经过

苏泊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法授权的，我们在产品包装

上如实标注了被许可人的名称、商品产地和商标许可的来源

，正是尽到了我们对消费者的诚信义务，我们没有侵权！”

被告在法庭上振振有辞。 这起案件不仅反映了我国商标制度

和商号制度衔接上的漏洞，被告的抗辩也向法庭提出了一个

悖论：历尽艰辛耗费几年甚至数十载创下的“品牌”，转瞬

之间就被“李鬼”盗用，可“李鬼”还披着看似合法的外衣

！ 在现有立法中没有明确的条文予以规范的情况下，如何才

能有效维护民族品牌的利益，用法律的手段剥掉“假悟空”

身上的“袈裟”？ 合法与侵权，诚信与欺骗，成为了摆在北

京二中院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认真审理，合议庭认为

被告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消费者对被告产品上突出使用的“

苏泊尔”文字的关注，易使相关消费者误认为“苏泊尔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为原告的关联企业，该产品系原告制造

或经原告授权制造。被告的行为旨在借用“苏泊尔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中“苏泊尔”之名“搭便车”，其利用原告

“苏泊尔”品牌声誉的主观故意是十分明显的。 二中院法官

们创造性地适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诚实信用

”基本原则，认定被告的行为使消费者产生了混淆，抢占了

原告应有的市场优势，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构成了

不正当竞争行为。 据此，二中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